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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公安局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1）为全面落实国家省市禁毒委各项决策部署，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施策”总体思路，严厉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深入开展禁种铲毒工作，切实加强制毒物品管理，持续深化毒品预防宣传，积极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重拳整治外流吸贩毒活动，全面落实吸毒人员管控戒治措施，积极申报建设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从严管控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根据《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公安厅关于调整全省看守所拘留所给养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甘财行[2016]139号）文件精神，为保障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合法利益，实现监所文明管理，确保刑事诉讼、行政执法活动顺利进行。
2.项目实施情况

秦安县公安局禁毒经费项目总投资67.96万元，本年度支出67.96万元；秦安县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费项目总投资67.27万元，本年度支出67.27万元。
3.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2022年，秦安县公安局禁毒经费项目下达67.96万元；秦安县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费项目下达67.27万元。项目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来源为县级预算安排资金，全部用于禁毒工作及在押人员生活补助。

项目绩效目标

（1）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地控制我县吸毒人员快速增长和遏制吸贩毒活动的蔓延，不断加大对吸贩毒人员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深化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禁种铲毒、禁吸戒毒、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和信息维护工作，全面巩固禁毒成果。

（2）通过项目实施，切实保障公安监管场所中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在押人员的安全，确保监管场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下达情况。2022年度秦安县财政局下达禁毒专项经费67.96万元（秦财预[2022]542号）、下达看守所在押人员给养费67.27万元（秦财预[2022]543号）。

2.项目资金目标执行情况。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禁毒专项经费67.96万元；看守所在押人员寄养费67.2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资金严格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按照规范程序提请申请、分配、管理和使用，坚持专款专用，加强专项资金使用过程的控制和追踪问效，进一步推进专项资金有效利用和监管。
4.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情况。项目资金申报的内容与具体项目实施内容相符。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对禁毒专项经费使用全过程及其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以衡量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分析检验支出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采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建立专业、务实、高效的禁毒社区队伍、对吸食人员进行管理、教育和服务；加强禁毒预防教育，提高公民禁毒意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奖励涉毒举报；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毒人员的收治工作。
2.通过对秦安县看守所2022年给养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以及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全面了解看守所经费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项目管理的过程是否规范、是否实现了预期绩效目标。同时，通过绩效评价总结项目在决策、执行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验，查找其存在的不足，为监管场所运行类项目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2022年度县财政局给县公安局禁毒经费预算67.96万元，实际支出67.96万元，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依法依规给付，无截留、挤兑、挪用等情况。

2.2022年度县财政局给县看守所给养费预算67.27万元，实际支出67.27万元，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依法依规给付，无截留、挤兑、挪用等情况。

组织实施

1.成立以财务分管领导为组长、财务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财务部门人员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组织执行绩效自评工作，为绩效自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2.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对照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计分表拟定评价计划，明确我局绩效评价组织的具体实施方式，确定评价的目的、内容、任务、依据、开展评价的时间以及要求等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报批手续规范，未发现违规情况。项目资金管理按照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且经费使用合理，投入有保障。资金支出规范，主要根据实际产生业务活动费用后，由县财政直接支付或单位授权支付，相关档案凭证齐全，支出过程规范，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内控制度及财务核算制度执行良好，会计核算规范，项目支出规范性较好。但项目实施并未制定具体计划，存在管理不完善的情况。

（五）项目绩效情况
从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四个方面来看。1.项目设立具体明确，合理可行，且资金结构基本合理，项目成本控制总体情况较好。2.各项目按照年初计划有序运行，全年未出现运行异常的情况。切实保障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各项目的实施，能够使缉毒大队及看守所的工作按照计划有序的运行，并对照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加以修正完善，能促进工作又好又快的开展。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项目未编制具体实施方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未能针对项目资金制定与实际情况相匹配的项目管理制度。

四、建议和改进举措

首先，建议县财政局加大对禁毒经费及在押人员给养费的投入力度，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目资金的投入额度，保证我县禁毒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在押人员的生活、医疗和日常管理。其次，项目单位要根据当年工作重点，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将其作为项目管理制度，完善项目管理制度体系。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拟定当年工作计划。在预算资金下达后，进一步优化和修改工作计划，以保障在押人员基本生活为首要任务，使实施方案更贴合当年实际情况。
报告附表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禁毒经费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杜智群
	联系电话
	19893816688

	项目地址
	兴国镇西滨河路
	邮  编
	741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2年 1 月起至 2022年 12月止

	计划安排资

金（万元）
	67.96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67.96
	实际支出

（万元）
	67.96
	结余

（万元）
	0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67.96
	县市区财政
	67.96
	县市区财政
	67.96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咨询费
	1.06
	JZ-03-0021
	

	印刷费
	29.33
	JZ-06-0007、
	

	办公费
	14.13
	JZ-04-0026、JZ-07-0005
	

	委托业务费
	3.21
	JZ-12-0034
	

	专用设备购置费
	20
	JZ-12-31
	

	办公设备购置费
	0.22
	JZ-12-0035
	

	支出合计
	67.96
	
	

	三、项目影响

	有效地控制我县吸毒人员快速增长和遏制吸贩毒活动的蔓延，不断加大对吸贩毒人员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深化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禁种铲毒、禁吸戒毒、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和信息维护工作，全面巩固禁毒成果。



	四、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实现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管控率95%以上，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评估率100%,加大禁毒宣传，实现禁毒宣传全覆盖。
	100%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禁毒工作日常工作所需经费
	67.96万元
	67.96万元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支出进度执行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67.96万元
	67.96万元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
	95%
	98%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打防结合减少涉毒犯罪
	95%
	98%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对禁毒工作满意度
	≥96%
	≥98%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6分

	评价等次
	优

	五、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杜智群
	副局长
	秦安县公安局
	

	高怀玉
	警务保障室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庞文军
	警务保障室副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政局主管科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庞文军                  联系电话：15095718025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看守所给养费项目）

	项目负责人
	杜智群
	联系电话
	19893816688

	项目地址
	兴国镇西滨河路
	邮  编
	741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2年 1 月起至 2022年 12月止

	计划安排资

金（万元）
	67.27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67.27
	实际支出

（万元）
	67.27
	结余

（万元）
	0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67.27
	县市区财政
	67.27
	县市区财政
	67.27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生活补助费
	67.27
	JZ-07-0021、 JZ-10-0038 JZ-11-0069
	

	支出合计
	67.27
	
	

	三、项目影响

	通过项目实施，切实保障公安监管场所中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确保监管场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为在押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卫生安全，主要包括伙食费、医疗费、衣被费、公杂费。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卫生需求，保障了监所安全和社会稳定。
	100%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关押量（人/月）
	140
	135

	
	
	质量指标
	食品安全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1年
	1年

	
	
	成本指标
	人均给养费标准（元/月）
	400
	40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对监所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保障率
	100%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在押人员满意度
	≥96%
	≥98%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6分

	评价等次
	优

	五、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杜智群
	副局长
	秦安县公安局
	

	高怀玉
	警务保障室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庞文军
	警务保障室副主任
	秦安县公安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政局主管科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庞文军                  联系电话：1509571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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